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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冯伟祥 通讯员樊一鸣

劳动关系的稳定关系到企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劳动
者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企业的规
章制度履行劳动职责，只有这样劳
资关系才能双赢。春节长假过后，
企业纷纷开工。近日，记者在金华
市中级法院采访时，获取了一些劳
动争议典型案例，在此希望引起广
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重视，共同
努力，打造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而达
到“双赢”。

未按时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需支付双倍工资

【案情简介】齐某到某公司应
聘后被录用，从事驾驶员工作，双方
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仅口头约
定了工资和劳动报酬等。10个月
后，公司认为齐某有违规、违约行为
而将其辞退。齐某认为公司没有与
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向其支付
在职期间的双倍工资。因与公司协
商未果，齐某提起仲裁申请，最后诉
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
应于劳动者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事实
上，直至齐某离职，用人单位也未与
其订立劳动合同，所以应依法支付
给齐某从第二个月开始的双倍工资
差额部分。

【风险提示】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合同的，将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双倍的工资。签订劳动合
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如果不
签订合同，会受到法律处罚，也要承
担支付双倍工资的风险。

【预防建议】 企业应当依法与
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规范双方
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劳动争议，
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

未缴纳社保，用人单位需
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情简介】洪某于2007年进
入某纺织公司工作。一直以来，企
业未为洪某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
洪某以该企业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
为由，提出辞职，并要求该公司向其
支付经济补偿金。法院审理认为：
洪某的诉讼请求符合劳动合同法的
有关规定，对洪某的诉讼请求应予
支持。

【风险提示】如果用人单位存
在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或者单位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损害劳动
者权益等情形，劳动者如以此为
由，即使是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用人单位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金。如果上述情形在企
业内部普遍存在，极易引起集体诉
讼或引发群体性事件，既不利于企

业正常经营，也容易对社会稳定造
成不良影响。

【预防建议】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及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按时支付劳动报
酬，为员工提供正常合法的劳动条
件。

企业未依法缴纳工伤保
险，自担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傅某应聘到某注
塑加工企业上班，在对注塑机进行
调试时，其右前臂被启动的注塑机
压住，致其右前臂挤压损毁伤并多
发骨折。傅某被当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并被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
残。在职期间，企业一直未为傅某
缴纳工伤保险。受伤后，傅某起诉
企业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法
院审理认为：傅某已经被当地人力
社保局认定为工伤，且被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残，因此
判令公司向傅某支付工伤赔偿款
30余万元。由于公司没有为傅某
缴纳工伤保险，因此，全部赔偿款
由企业自行承担。

【风险提示】案中注塑加工企
业是一家小型企业，30万元赔偿款
已是一笔大额支出，企业负责人对
贪图省钱未缴纳工伤保险后悔不
已。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
定，如果用人单位依照条例规定应
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其职工

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
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
支付费用。另外，工伤赔偿责任不
属于过错责任，不因劳动者受伤时
存在过错而减免责任。

【预防建议】 工伤保险制度的
出台既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
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
职工康复，同时也是为了减少用人
单位的工伤风险。因此，用人单位
应从长远考虑，及时为单位职工缴
纳工伤保险，切莫贪图眼前利益，因
小失大。

“三期”妇女等特殊职工受
法律特别保护

【案情简介】杨女士与某公司
订立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一年后，
杨女士怀孕。怀孕9个月后，公司以
杨女士即将生产，无法继续适应工
作岗位为由，辞退了杨女士。杨女
士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
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法院审
理认为：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
期受劳动法的特殊保护。本案中，
用人单位以无法继续适应工作岗位
为由辞退处于孕期的杨女士，违反
法律规定。杨女士依法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风险提示】劳动者患病、在医
疗期内、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
期”受法律特殊保护，用人单位非因
法定事由解除或终止与上述人员的

劳动合同，将承担法律责任。
【预防建议】 保护特殊职工是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对特殊职工
应给予更多关怀和照顾，而不应随
意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

【案情简介】朱某系某保险公
司查勘员。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如朱
某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2013年，公司接到一事故车主投诉，
称朱某在查勘定损过程中，索要并
收受现金2000元。经该公司监察
部门查实，客户投诉情况属实。该
公司随即以朱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朱某不
服，申请仲裁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金。法院审理认为：朱某在履
行职务过程中索要财物的行为严重
违反保险公司规章制度和职业道
德，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需
提前三十日通知，也无须支付经济
补偿金。

【风险提示】劳动者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
舞弊，并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将面临
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利后果。

【预防建议】 劳动者的权益虽
受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但在工作
中也应遵章守纪，按照法律规定和
企业的规章制度履行劳动职责。

这些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提醒我们——

劳资双方只有“和谐”才能“双赢”

通讯员孙建新、胡常轩报道
春节期间，一些免费赠送活动让人
眼花缭乱，更让消费者怦然心动。
对于商家“不要钱”或“只收成本价”
的吆喝，消费者还得多问几个为什
么，因为一不小心“馅饼”就会变成

“陷阱”。
近日，几个自称是“某大型酒厂”

的销售员来到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
镇一个村子里发放宣传单和入场券，
说酒厂最近搞宣传，凭入场券可以免
费领酒。闻讯而来的李老伯和村民
们果然领到了两小瓶白酒，随后，这
几个销售员还详细介绍了该品牌酒
的配制药酒，折扣很低，价格很优惠，

争相购买的村民不在少数。
李老伯拿回家的酒受到儿子质

疑，于是他来到了当地县市场监管
局李家巷分局。工作人员接过李老
伯手里的酒瓶，仔细检查，发现这酒
不仅是假的，而且假冒得非常粗糙，
产品标签上的酒厂名称都是错误
的。事后，分局派出执法人员前去
检查，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在与村里
的食品安全协管员一起走访中了解
到，类似“宣传促销”活动在很多地
方都出现过，打着“某某酒厂”的旗
号，以免费送酒为诱饵，实际是销售
其他酒类，如所谓的“配制药酒”等，
在“销售员”的忽悠下，不明就里的

村民很多都上当受骗。
无独有偶，日前长兴县市场监

管局煤山分局也接到了一起因免费
服务引发的投诉。举报人刘女士表
示，她母亲每天都要去听健康讲座，
并购买他们的保健食品，她担心老
人被当地一家养生会馆所骗。根据
掌握的情况，执法人员来到该会馆
进行暗访，发现商家会提前准备好
椅子板凳，免费茶水，免费的点心水
果，并为每一位前来的人免费发放
保暖耳套。

执法人员发现，会馆的工作人
员都很热情，老人们在这里有说有
笑，也很乐意听从会馆管理人员的

安排，有的甚至带来了纸、笔进行记
录。但在讲座中执法人员发现，虽
然该会馆所卖的产品是正规的保健
食品，但多次提到该产品可以治疗
多种疾病，有相当好的功效等内容，
属于虚假宣传。执法人员对商家下
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对该会馆
负责人进行了教育，对方表态会立
即改正。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的
“免费”诱饵不胜枚举。比如抓住老
年人容易轻信人的特点，不法分子在
推销保健品时往往大打亲情牌，而且
还向老人发放赠品、体验品，带着他
们免费旅游等，通过一天或几天的

“亲情服务”和“免费服务”，有些老人
甚至会感觉推销员比自己的儿女都

“孝顺”，遂心甘情愿地购买商品。
“免费”诱饵不仅紧盯老人，也

喜欢挑一些年轻女性特别是女学生
下手。在湖州市中心城区的红旗
路、观凤大厦、新天地等多处写字
楼，经常可以看到“推销员”走上街
头，拿着“免费美容券”往行人手里
塞。原本声称“免费美容”“免费试
做”，事后却强行要求付钱。市场监
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告诉笔者，消费
者在接受免费产品或服务时，要多
问几个为什么。另外，保持一颗平
常心很重要，切莫因小失大。

哪会有这么多不要钱的好事？

警惕“免费”诱饵暗藏的钓钩

这是记者日前在杭州古墩路东西大道口，抓拍
的一个画面。一辆严重超载的无证电动三轮车，又
无视红灯抢道，险些撞车和被撞。春节已过，许多
外来务工人员纷纷回城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他
们为了多赚点钱，时不时会冒点险，但请切记，必须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注意交通安全。车祸猛于虎，
真不是吓唬人的。 记者周金友 摄

上周四，羊大哥接到了来自杭州滨江区沈女士
的电话求助。

沈女士反映，去年她在位于滨江区的北京联华
购物广场花2000元办了一张VIP贵宾卡，但只消费
了四五百元，一段时间没去消费，再次去购物时，不
料该超市已搬离。

沈女士按照贵宾卡上的电话打过去，其中滨江
区的两个电话被告知“不存在”，但北京联华购物广
场嘉兴店的电话是通的，但始终无人接听。沈女士
不知北京联华嘉兴店是否还存在？也不知该卡是否
还能消费？求助羊大哥予以帮忙。

接到求助电话后，羊大哥首先拨打了留在贵宾
卡上的北京联华购物广场嘉兴店的电话，但一直无
人接听；后来羊大哥联系上了北京联华购物广场嘉
兴店所在地的嘉兴市新塍镇市场管理所了解详情。
据该所工作人员告知，北京联华购物广场嘉兴店还
在营业，如有什么需求，可以找他们协调。

羊大哥把情况反馈给沈女士，让沈女士带该购
物卡到嘉兴店去使用。

上周五，沈女士赶到了北京联华购物广场嘉兴
店。据沈女士事后说，其用卡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
该店服务台查询不到其贵宾卡的余额，大费周章后
才得到确认，沈女士将余额予以购物处理。

此后,羊大哥联系上了北京联华购物广场原滨
江店负责人周某。据该负责人介绍，北京联华购物
广场滨江店是去年4月份时搬离的，主要是由于营
业用房土地性质的原因，本来是工业用房，想改成商
业用地，最终政府没有批准，所以只好搬离。

搬离时贴有告示，告知尚有余额的购物卡持有
者购物卡的处置办法，并且委托当地的市场监管部
门帮忙处理善后事宜。

据悉，因办卡时的打折幅度不一样，所以持卡人
如到市场监管部门要求退钱的话，得先告诉周姓负
责人所持卡号码，确认余额和原先买卡的折扣后，才
能确定能退多少钱。

据周姓负责人叙述，从去年4月份起，陆陆续
续，在外总额8万元的购物卡已退了6万元，目前尚
有不到2万元的购物卡没退。他表示会通过微信联
系购卡人，退还相关费用。

链 接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
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
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
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预付卡消费
要多留个心眼

日前，台州市黄岩区消防大
队和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西
派出所联合执法，对黄岩西城街
道辖区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
钻石量贩、大班足浴一店、大班足
浴二店等3家娱乐休闲场所以及

新天地家居广场，依法分别予以
临时查封。

黄岩区消防大队和黄岩城
西派出所的防火监督人员在联
合检查中发现，3 家娱乐休闲场
所和新天地家居广场内，分别

有多项消防设施的配置和使用
不合格，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
患，遂决定对这些场所实行临
时查封，同时要求商家立即整
改火灾隐患。

通讯员蒋忠慧 摄

消防安全警钟长鸣

别把交通安全当儿戏

记者孟万成 通讯员林鉴永报
道 台州市椒江区某洁具公司的3
个外籍老板耍赖欠薪，28位员工在
多次索要无果后，走进了台州市法
律援助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和
律师们不到两周就帮助他们讨回
了21万余元工资，让他们这个春节
过得很安心。

该公司系3位外商共同投资的
经营非金属矿物制品的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2年成立，成立之初经
营状况良好，然而从2016年年初
开始，公司因经营不善，效益不佳，
渐渐开始拖欠工人工资。到2016
年年底，不少工人工资已经被拖欠
了4个多月。无奈之下，工友们找
到了台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通过中
心的帮助，工人们终于拿到了欠
薪。

李小文今年19岁，一家人也都
在涉案公司工作，听说工友们拿到
了工资，一家人也兴冲冲地赶来法
援中心。审查以后，援助律师们却
对这李小文的事情犯了难。

原来李小文当初进厂工作时
身份证丢了，是用工友的老婆“韦
燕”的身份进厂工作的。这几年
她的社保、工牌、打卡记录都写的

“韦燕”，工友们也叫她“韦燕”。
虽然她本人与公司形成了事实劳
动关系，但是想要拿到欠薪却不
容易。

“完了，我的钱要不到了。”听
完律师们的分析，李小文的脸上写
满焦虑。作为中心专职的援助律
师，郑律师为李小文设计了三个调解
方案，决定放弃经济补偿金的需求与
公司调解。日前，“韦燕”终于拿到了
她的工资，援助律师还牵头帮她找了
一份新工作。为此，李小文特意去拍
了一组写真照片，纪念了一下这个特
别的19岁。拿到工钱时，李小文特
意给郑律师发来信息：“郑律师，我彻
底告别了‘韦燕’这个身份了，我会吸
取教训，接下来好好工作。”

为有效应对讨薪潮的到来，台州
市司法局于去年11月底部署了法律
援助农民工讨薪专项行动，对农民工
讨薪等维权案件早排查、早介入、早
处置，并实行案件快立、快办、快结，
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自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法律援
助机构已受理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
案件369件，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
278万元，解答农民工讨薪、工伤等
各类法律咨询1100余人次。

老外成了“老赖”

法援助28位员工
追回欠薪21万元

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杭州国信名
盛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合
并。合并前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50000万元；合并前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
吸收合并，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存续，浙
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注销。因浙江枫华投资有
限公司是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合并后，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50000万元。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
公司和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
并后的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承继。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0日

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杭州国信名
盛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合
并。合并前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50000万元；合并前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
吸收合并，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存续，浙
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注销。因浙江枫华投资有
限公司是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合并后，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50000万元。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
公司和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
并后的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承继。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浙江枫华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0日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信贷资产债权进行
公开转让，现特发出本转让公告，对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拟转让信贷资产有关情况
本次拟转让信贷资产共9户，涉及15笔债权，金

额总计 76,368,798.21 元，其中本金 68998500.00
元，利息7370298.21元（截止2017年1月31日）。

二、受让单位资格和条件
1. 受让单位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

法人或者其分支机构；
2. 受让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监管规定，有资格商业性买受银行业信贷资产。
三、招标组织安排
转让方配合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对拟转让信

贷资产进行现场尽职调查。
四、转让方式
本次转让为公开招标，报价日定于2017年2月16

日。如果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拟采

取协议转让方式。
五、有效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有效期截止2017年2月16日。
六、其他事项
1. 为力求规范、公平，本次资产包将转让的基准

日设定为2017年1月31日。即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
正式合同后，全部转让信贷资产从2017年1月31日
后的现金等收入全部归受让方所有。

2. 若受让方有因主观因素放弃或恶意抬高中标
价格后再放弃的行为，今后我行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
上将不与其合作。

3. 本公告不构成转让上述信贷资产的要约或承
诺。

4. 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属招标单位。
联系人：王先生、陈小姐
电话：0577-88990712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3日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贷资产债权转让招标公告

近年来，江山农商银行认真落实省联社决策部署，
多措并举，不断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全力助推普惠
金融发展。

优化结算渠道，金融覆盖到位。加大电子银行设
备布放力度，有效延伸和扩展柜台服务。

细化金融创新，产品跟进到位。强化主动意识，责
任担当到位。组织开展“普惠金融进万家”、“普惠大讲
堂”等活动，普及金融知识。充分利用外部网站、公众
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及时发布金融信息，积极维护金融
消费者权益。组织志愿服务积极参与帮扶共建活动。

截至目前，该行已先后开展“微心愿圆梦”行动、
“温情三月”、“情满中秋”、“爱心接力”等活动，弘扬了
新风正气，普及了善举善行，促进了社会和谐，受到当
地百姓的一致点赞。

徐熙熠 王伶俐

江山农商行多举措
助推普惠金融


